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86号

罪犯殷凯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文盲，1994年1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浦城县，捕前系无业。2013年3月13日因吸毒被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处行政拘留五日。2013年11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3年12月28日刑满释放。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思刑初字第4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殷凯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厦刑终字第5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4年6月13日起至2034年6月12日止。2015年11月25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8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76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34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6月13日起至2033年7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殷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58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438分，合计获得3696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97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5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原判责令与同案犯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259元，已退赔人民币3259元。
该犯系两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殷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殷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殷凯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87号

罪犯阮华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2000年9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闽0102刑初8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华邦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其刑期自2019年8月17日起至2022年11月16日止。该犯不服，提出申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2月27日作出（2020）闽01刑终1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阮华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4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27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3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阮华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华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阮华邦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88号

罪犯侯伟业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大专文化，1984年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临泉县，捕前系务工。曾因存在非法行医行为，2019年8月29日被晋江市卫生健康局决定没收已先行登记保存物品，罚款人民币3万元。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2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字9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侯伟业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其刑期自2021年5月12日起至2022年8月9日止。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侯伟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567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13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侯伟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伟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侯伟业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89号

罪犯扶登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小学文化，1981年7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古蔺县，捕前系务工。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21年3月23日作出（2021）闽0502刑初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扶登昌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其刑期自2020年12月18日起至2022年8月17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扶登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940.4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扶登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扶登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扶登昌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0号

罪犯郭金坡，男，汉族,初中文化，1995年10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无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闽0581刑初13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金坡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19年6月12日起至2030年6月11日止，2019年11月25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郭金坡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754.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万元，已缴纳人民币4万元。
该犯系抢劫罪被判十年以上，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金坡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金坡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郭金坡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1号

罪犯黄文浩，男，汉族,初中文化，1994年10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捕前系福建信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销售一部主管。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7)闽0503刑初4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文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闽05刑终5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8月23日起至2028年2月21日止，2019年6月1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文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6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435.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责令共同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7671738元，已缴纳人民币4189428.85元，其中同案犯袁宾宾缴纳赔偿款人民币1969085.85元，其同案犯保证金抵赔偿款529000元（该犯和一起判决的同案犯缴纳351000元，另案处理的同案犯缴纳178000元），其同案犯退出的违法所得抵赔偿款1691343元（该犯和一起判决的同案犯缴纳1226554元，另案处理的同案犯缴纳464789元）。该犯考核期（共34个月）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0108.2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97.3元（不包括缴纳罚金100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37.08元。2022年2月9日发函原审法院协助调查财产刑执行情况和履行能力，至今未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文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文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文浩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2号

罪犯洪金川，男，汉族,初中文化，1984年1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作出(2011)泉刑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金川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8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177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定罪部分及财产刑之判决。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泉刑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量刑部分之判决；改判为被告人洪金川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自2011年3月30日起至2025年3月29日止，2012年6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7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莆刑执字第98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2017年6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1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9年5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47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3月30日起至2022年9月2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洪金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3.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708.5分，合计获得4742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自2019年6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4379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20分(其中一次性扣考核分80分1次：2020年11月23日因琐事与罪犯郭文国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架，扣8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万元，已缴纳人民币214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追缴违法所得73599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2019年3月至2022年3月（共37个月）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0717.3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9.6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27.3元。2022年2月9日发函原审法院协助调查财产刑执行情况和履行能力，至今未回函。
该犯违规累计扣100分以上，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89号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刑数额履行低，悔罪态度差，建议对该犯改变减刑幅度为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洪金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金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洪金川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3号

罪犯林星，男，汉族,小学文化，1968年4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闽0102刑初7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7日，作出(2016)闽01刑终9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5月26日起至2023年7月25日止，2016年10月25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3刑更97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0年3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3刑更11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5月26日起至2022年11月25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林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523.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540分，合计获得3063.5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4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218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

原判罚金人民币7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星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4号

罪犯蒲师荣，男，苗族,初中文化，1976年1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晃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7年5月15日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一万元。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蒲师荣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闽05刑终14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2023年1月25日止，2018年12月25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蒲师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8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364.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100分。（其中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

原判无财产性判项。

该犯多次违规，累计扣100分，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蒲师荣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蒲师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蒲师荣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5号
罪犯黄伟聪，男，汉族，初中文化，1992年6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务工。曾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7年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19日转取保候审，同年8月23日被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529号刑事判决，撤销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3刑初43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黄伟聪的缓刑部分判决；以被告人黄伟聪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与前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四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9）闽03刑终5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1月17日起至2024年10月14日止。2019年10月23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黄伟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307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1000元，其中本次向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共30个月）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981.8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99.395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70.2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的，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伟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伟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伟聪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6号
罪犯蔡俊鹏，男，汉族，大学文化，1988年12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务工。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日作出(2021)闽0681刑初第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俊鹏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0年9月14日起至2022年9月13日止。2021年3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蔡俊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1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029.9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3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0元，判决时向龙海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俊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俊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蔡俊鹏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7号
罪犯林嘉伟（绰号“伟哥”、“伟总”），男，汉族，初中文化，1984年8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经商。因赌博，于2014年8月26日被南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三千元。现在一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闽0505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嘉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5刑终80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林嘉伟定罪量刑部分的判决。刑期自2018年9月14日起至2025年9月8日止。2020年1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林嘉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612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50000元，其中本次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向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0元。
该犯系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嘉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嘉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嘉伟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8号
罪犯邱灿煌，男，汉族，初中文化，1989年12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无业。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闽0581刑初1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灿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闽05刑终38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1月18日起至2026年1月17日止。2019年4月23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邱灿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4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3856.7分，表扬6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0分（2019年8月14日，因推搡他犯扣5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7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4263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7729.6元，月均消费214.7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34.05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幅度扣减三个月。考核期内违规一次性被扣50分, 提请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邱灿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灿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邱灿煌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299号
罪犯王祺伟，男，汉族，中专文化，1994年4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务工。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闽0521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祺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闽05刑终8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2022年12月2日止。2020年11月1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王祺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1507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祺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祺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祺伟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0号
罪犯许清洁（绰号“皮蛋”）,男，汉族，初中文化，1989年12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抢劫罪于2012年1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12年9月23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9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清洁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5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10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4年6月18日起至2024年6月17日止。2014年12月3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7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42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7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74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6月18日起至2023年3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许清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62.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143分，合计获得4205.5分，表扬6次。间隔期自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373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清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清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许清洁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1号
罪犯梁伟华，男，汉族，初中文化，1984年11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个体经营者。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6年4月12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2016年7月28日刑满释放。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闽0581刑初13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梁伟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23年6月27日止。2019年4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2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3刑更10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22年12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梁伟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129.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873分，合计获得2002.5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1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145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100元予以没收，已没收；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4533.2元，已交清；追缴用于作案的财物计人民币40000元，已交清。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4546.72元（不含中院罚金），月均消费284.17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88.36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梁伟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梁伟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梁伟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2号
罪犯王振兴,男，汉族，初中文化，1983年7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 捕前系农民。曾因犯组织卖淫罪于2014年1月24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自2014年2月8日起至2018年2月7日止。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晋刑初字第2374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3）融刑初字第653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宣告缓刑四年的执行部分。以被告人王振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刑期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原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泉刑终字第13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3月7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2016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68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37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3月7日起至2026年6月6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振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17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173分，合计获得3344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272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6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5000元，判决时缴纳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向被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元；继续退赔受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198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469.48元（不含自费药品、中院罚金、书报消费），月均消费298.78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96.82元。
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振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振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王振兴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3号
罪犯刘伟琦，曾用名刘伟平，男，汉族，大专文化，1981年5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武平县，捕前系务工。现在二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伟琦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其刑期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2022年12月18日止。2020年11月1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刘伟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1422.5分，表扬2次。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伟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伟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刘伟琦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4号

罪犯陈利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85年5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0102刑初5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利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2020）闽01刑终4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刑期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2025年1月13日止。2020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利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33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5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5903.4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1.12元，账上可用余额人民币668.36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利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利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利强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0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5号

   罪犯付燕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3年7月5日出生，福建省沙县人，初中文化，捕前务工，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1129号刑事判决, 以被告人付燕斌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23年8月1日止。于2018年9月1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7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3刑更56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其刑期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23年2月1日止。
罪犯付燕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825.5分，合计2846.5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28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付燕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付燕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付燕斌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0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6号

   罪犯刘俊辉，男，1999年11月30日出生，四川省渠县人，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闽0121刑初2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俊辉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2022年12月18日止。于2020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刘俊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405.9分，获得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20分。

原判无财产性判项。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俊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俊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俊辉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0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7号

罪犯王志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 1979年4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经商。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8)闽03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志平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十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闽刑终1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7月8日起至2028年7月7日止。于2019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志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自2020年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867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0元,本次向仙游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64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55.5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46.53元。  
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所述，罪犯王志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经公示无异议，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志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志平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8号

罪犯黄文耕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小学文化, 1971年11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福建石狮裕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现在三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闽0581刑初9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文耕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10月12日起至2022年9月10日止。于2019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文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自2019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234.4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本次交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592.81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68.5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613.24元。   

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该犯系三类犯，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所述，罪犯黄文耕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经公示无异议，符合减刑条件，可予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文耕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文耕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09号

罪犯陈永高，男，汉族，初中文化，1987年10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大方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盗窃罪，于2006年2月15日被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8年3月13日刑满释放。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3月10日被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2年12月9日刑满释放。因犯盗窃罪，于2013年11月15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4年3月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永高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其刑期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22年11月12日止。2019年8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永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考核分3211.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5000元，已缴纳人民币25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000元；责令退出赃款及赃物折价款人民币2050元，已缴纳人民币205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50元。

该犯系累犯，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永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永高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永高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监狱减字第310号

罪犯琚行勇，（化名“王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89年3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襄樊市，捕前系务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闽0524刑初10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琚行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闽05刑终93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6年8月27日起至2028年8月26日止。2017年11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40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8月27日起至2028年5月26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琚行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18.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378分，合计获得2696.5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08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行为。

原判连带赔偿责任人民币175371.75元，已缴纳人民币6100元，其中本次向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1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227.88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9.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637.88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85号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琚行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琚行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琚行勇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1号
罪犯唐燕辉，男，汉族，初中文化，1988年5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捕前系司机。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闽0505刑初1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燕辉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日作出（2020）闽05刑终10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刑事判决。刑期自2020年7月2日起至2022年12月29日止。2020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唐燕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考核分159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2年2月15日出具情况说明：被执行人唐燕辉已缴纳罚金2万元及违法所得1万元，该犯已全部执结，今后不需要再执行。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唐燕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燕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唐燕辉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0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2号

罪犯唐忠华，男，汉族，大专文化，1986年11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区，捕前系无业。2016年4月23日因殴打他人被晋江市公安局处行政拘留12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闽0503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忠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8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77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2034年4月22日止。2020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唐忠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2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考核分2794.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唐忠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忠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唐忠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监狱减字第313号
罪犯钟传湘，男，侗族，小学文化，1988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捕前系务工。曾因吸食毒品，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2015年4月21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决定社区戒毒三年，2015年9月3日被晋江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决定强制隔离戒毒二年。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17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传湘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其刑期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22年12月10日止。2018年10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90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4月11日起至2022年11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钟传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93.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684.2分，合计获得3077.7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318.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500元；原判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306元，已缴纳人民币2306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306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钟传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传湘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钟传湘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4号
罪犯陈振南，男，汉族，初中文化，1955年4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村委委员。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8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振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日作出（2020）闽01刑终2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2025年6月19日止。2020年7月2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陈振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91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40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00000元；继续追缴未退赃款人民币111491元，已缴纳人民币111491元。2021年11月19日，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出具证明，该犯应缴纳刑事财产刑部分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振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振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振南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5号
罪犯廖万建，男，彝族，小学文化，1998年9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威宁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2020）闽0121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万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9年10月10日起至2022年9月25日止。2020年12月21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廖万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36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廖万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万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廖万建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6号
罪犯林祥广，男，汉族，初中文化，1986年8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0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祥广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闽01刑终9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7月4日起至2022年11月3日止。2020年12月21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祥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361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已缴纳人民币三千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一万元，已缴纳人民币一万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三千元，违法所得一万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祥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祥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祥广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7号
    罪犯陈晔，男，汉族，小学文化，1977年2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2009年11月10日因吸毒被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行政拘留十日；2013年4月10日因吸毒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9日作出(2014)融刑初字第4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晔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1077号刑事裁定，撤销对该犯定罪量刑之判决，以上诉人陈晔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刑期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2024年6月5日止。2014年12月26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8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64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24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12月6日起至2023年3月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晔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51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904分，合计获得4420.5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359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晔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晔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晔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8号
    罪犯沈其风，男，汉族，小学文化，1977年9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捕前系养殖户。2012年10月24日因非法运输危险物质被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二支队处行政拘留五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闽0503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其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刑期自2019年7月19日起至2023年1月18日止。2020年2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沈其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21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沈其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其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沈其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19号
    罪犯王天保，男，汉族，文盲文化，1963年1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经商。曾因无证驾驶，于2015年6月19日被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三日；因赌博，于2016年3月15日被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罚款人民币五百元。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天保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其刑期自2018年12月10日起至2022年12月7日止。2018年12月1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王天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8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233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55分，无一次性扣50分以上违规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440.18元，月均消费人民币18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37.5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86号检察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四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天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天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天保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0号
    罪犯熊吕，男，汉族，初中文化，2000年8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正安县，捕前系无业。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闽0581刑初2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熊吕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其刑期自2018年6月4日起至2022年12月3日止。2019年7月23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熊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294.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元；责令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09101元，连同扣押在石狮市公安局及退出在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100元，发还被害单位，已缴纳人民币25100元，其中同案犯缴纳人民币141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016.73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2.9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63.2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熊吕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熊吕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熊吕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1号
罪犯徐乐兴，男，汉族，初中文化，1979年6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无业。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作出（2012）仓刑初字第5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乐兴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日作出（2012）榕刑终字第116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1年11月24日起至2024年11月23日止。2013年3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2月2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莆刑执字第157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2017年11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123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7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57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11月24日起至2022年9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徐乐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100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960分，合计获得3060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43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4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00658.27元，已缴纳人民币9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326.2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5.0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78.89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的，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87号检察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乐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乐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徐乐兴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2号
罪犯张良忠，绰号“老矮”，男，汉族，小学文化，1993年3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无证驾驶、吸毒，于2014年2月25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殴打他人，于2014年12月24日被罗源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闽0123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良忠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其刑期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2025年3月26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张良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928.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8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4881.2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4.06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78.92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88号检察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良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良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良忠卷宗1册
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3号
罪犯陈为竹，男，汉族，小学文化，1968年1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捕前系农民。现在四监区服刑。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闽0681刑初8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为竹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其刑期自2020年12月28日起至2022年10月27日止。2021年2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为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105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行为。

原判罚金人民币7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70000元，其中本次向龙海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为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为竹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为竹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4号
罪犯杨代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小学文化，1978年8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7年9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4年2月2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作出（2015）晋刑初字第36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代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其刑期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2027年5月21日止。2016年1月27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52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3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18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2026年6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杨代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57.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536分，合计获得3793.5分，表扬6次。间隔期自2020年4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301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人民币10000元，已交清；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600元，已交清。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代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代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代兵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5号
罪犯姚交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90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正安县，捕前系无业。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2013）鼓刑初字第554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其刑期自2013年3月23日起至2028年3月22日止。2013年11月1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88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8年4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42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8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70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3月23日起至2026年6月22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姚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121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6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147.5分，合计获得3268.5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59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姚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姚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姚交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6号
罪犯胡百风，男，汉族，初中文化，1963年12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蒙城县，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抢劫罪于1993年8月9日被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闽0581刑初14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百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刑期自2018年5月7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2019年1月14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胡百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38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其中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50分；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违规1次，扣9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百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百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胡百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7号
罪犯宋奎，男，苗族，小学文化，1993年3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彝良县，捕前系无业。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0503刑初3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其刑期自2018年4月17日起至2022年10月16日止。2019年2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宋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22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元，已缴纳人民币4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元；责令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0099.33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2.95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85.88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宋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宋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宋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8号
罪犯陈家强，绰号“灌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76年3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台湾省基隆市，捕前系经商。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6年7月21日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8年3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2011）莆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家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3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9月27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1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闽刑执字第596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2017年9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99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2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53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2032年1月1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家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71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619分，合计获得3990分，表扬6次。间隔期自2020年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334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847.1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94.91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0.35元。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无具体数额，因此本次提请减刑幅度未扣减，请法院酌情裁定。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家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家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家强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29号
罪犯胡海雄，绰号“邓超”，男，汉族，初中文化，1979年4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秀屿区，捕前系打工。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302刑初8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海雄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闽03刑终113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8）闽0302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海雄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闽03刑终4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2月19日起至2023年2月18日止。2019年11月25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胡海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740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海雄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海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胡海雄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0号
罪犯黄远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93年12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务工。曾因吸毒于2016年6月28日被福建省永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闽0521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远亮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闽05刑终8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2022年12月2日止。2020年11月1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远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731.3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15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远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远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远亮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1号
罪犯李四群，化名“李小勇”，男，汉族，小学文化，1984年4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耒阳市，捕前系无业。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闽0302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四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重罪轻判，致量刑明显不当，提起抗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3刑终546号刑事判决，撤销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7）闽0302刑初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四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26年12月12日止。2018年1月1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44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12月13日至2026年4月1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李四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3.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118.5分，合计获得3152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69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四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四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四群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2号
罪犯涂金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高中文化，1995年4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务工。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6日作出（2020）闽0526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金城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其刑期自2020年8月2日起至2022年8月1日止。2021年5月2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涂金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911.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00元，上缴国库，已缴纳人民币7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7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涂金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涂金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涂金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3号
罪犯孙青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初中文化，1996年4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泰安市，捕前系务工。现在五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1）闽0503刑初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青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其刑期自2020年9月21日起至2022年9月20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孙青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    905.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元，已交清；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0元，上缴国库，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青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青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孙青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4号
罪犯黄建池，男，汉族，初中文化，1991年5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农民。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3)闽刑初字第363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建池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刑期自2013年5月11日起至2024年5月10日止。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9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73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0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113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9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282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9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自2013年5月11日起至2023年3月1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建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26.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372分，合计获得4598.5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402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缴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已缴纳；附带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人民币15299.28元，已缴纳。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建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建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建池减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5号
罪犯胡健强，男，汉族，大专文化，1995年8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监利县，捕前系务工。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1)闽0502刑初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健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自2020年10月21日起至2022年10月20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胡健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1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909.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已交清（其中本次向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六千元）。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健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健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胡健强减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6号
罪犯李渤，曾用名李勃，男，汉族，初中文化，1981年9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永州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于2001年10月9日被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1年10月8日被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于2014年2月12日被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016年2月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闽0581刑初4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渤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28年7月25日止。该犯及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288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李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647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元，已缴纳。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李渤减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7号
罪犯郭水明，别名“阿国”，男，汉族，初中文化，1958年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香港新界，捕前系商人。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28日作出（2001）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水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27日作出（2001）闽刑终字第762号刑事裁定，撤销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被告人郭水明量刑部分的判决，被告人郭水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1月14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31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第206号刑事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不变；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566号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其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7年3月11日止，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0年12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莆刑执字第1762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2013年8月2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莆刑执字第1150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6年9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1173号刑事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现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2年12月11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郭水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减刑结余0分，本轮考核期自2016年6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543分，合计获得4543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16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430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248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500元。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7076.9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4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   842.68元。

该犯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无具体数额，故本次提请幅度未予以扣减，请法院酌情裁定。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郭水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水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郭水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8号
    罪犯韦文仁，男，壮族，小学文化，1987年6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14年2月28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同年7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闽0581刑初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韦文仁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闽05刑终5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22年10月10日止。2019年5月23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韦文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98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责令共同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9514.58元及无法估价的赃物，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883.45元，月均消费210.96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33.44元。     
该犯系累犯，提请幅度扣减一个月。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幅度扣减三个月。2022年5月23日莆检减提请意（2022）85号检察建议：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韦文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韦文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韦文仁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39号
    罪犯曾传俊，男，汉族，小学文化，1970年11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息烽县，捕前系无业。因抢劫罪于2005年10月18日被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至2007年9月24日刑满释放。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1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1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传俊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闽05刑终166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11月5日起至2022年11月4日止。2018年12月1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曾传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8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489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5853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11342.15元，月均消费248.32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04.7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曾传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传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曾传俊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0号
    罪犯张德春，男，汉族，小学文化，1971年5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务工。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该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作出（2019）闽03刑终4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9月20日起至2028年9月19日止。2019年10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张德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594分，表扬4次。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40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0000元，已交清。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元，已缴纳人民币9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9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德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德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张德春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1号
    罪犯梅亚军，男，汉族，高中文化，1996年10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宿松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六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日作出(2019)闽0111刑初9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梅亚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20）闽01刑终526号刑事判决书，维持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刑初94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梅亚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其刑期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2022年10月25日止。2020年7月20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梅亚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7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013.9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0000元，已交清。继续追缴共同未退赃款69641.17元，已缴纳人民币69641.17元，其中本次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9641.17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梅亚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梅亚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梅亚军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2号
    罪犯林强，男，汉族，初中文化，1991年5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无固定职业。又因犯盗窃罪于2011年5月3日被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2年4月2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2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0日作出（2013）榕刑终字第5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2年6月27日起至2023年12月26日止。2013年9月11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6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278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9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28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6月27日起至2022年12月2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20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4346分，合计获得4566分，表扬7次。间隔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400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2019年8月至2021年11月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5分；2021年11月至2022年违规1次，扣2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交清；继续予以追缴未退赃款、赃物返还给各被害人（经一审价格鉴定，被盗物品价值人民币4431元），已缴纳人民币4431元。
    该犯因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强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3号
罪犯谢煌威，男，汉族，中专文化，1997年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打工。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煌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日作出（2020）闽01刑终字第408号刑事判决，以上诉人谢煌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其刑期自2019年7月13日起至2023年1月12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谢煌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013.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8000元，已缴纳人民币8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8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煌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煌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谢煌威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4号
罪犯杨彪，男，汉族，初中文化，1987年5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营山县，捕前系无业。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闽0105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彪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9年12月19日起至2022年12月18日止。2020年10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杨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676.4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彪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杨彪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5号
罪犯许军，男，汉族，大专文化，1972年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人民政府职工。现在七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其刑期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11月16日止。2019年7月11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许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2019年7月起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3669.2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100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0元。
该犯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被判处的贪污贿赂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许军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6号
罪犯柳江，男，汉族，初中文化，1990年12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奉节县，捕前系无业。2011年7月3日曾因吸毒被石狮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闽0503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柳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8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9年3月3日起至2031年9月2日止。2020年2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柳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864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柳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柳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柳江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7号
罪犯陈灿彬，男，汉族，初中文化，1983年10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个体户。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503刑初4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灿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其刑期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2月19日止。2019年1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93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2年11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灿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5.4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586.5分，合计获得2611.9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252.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未缴纳；责令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82710元，已缴纳人民币4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5151.46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71.1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82.74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灿彬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灿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陈灿彬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8号
罪犯罗打付，男，彝族，初中文化，2001年6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2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打付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9年12月14日起至2022年12月13日止。2020年8月1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罗打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789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罗打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打付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罗打付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49号
罪犯江炳沼，男，汉族，高中文化，1958年8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台湾省台中市，捕前系商人。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4日作出（2005）厦刑初字第1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炳沼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9日作出（2006）闽刑终字第9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18日作出（2006）刑复字第143号刑事判决书。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闽刑终字第97号刑事裁定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厦刑初字第17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江炳沼的量刑部分，以被告人江炳沼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起算日期为2007年3月27日，届满日期为2009年3月26日。2007年4月4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09年10月1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9）闽刑执字第563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2012年5月1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闽刑执字第256号刑事裁定书，将该犯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2015年4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莆刑执字第589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2017年9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3刑更84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9年12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57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7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江炳沼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435.5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10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850分，合计获得3285.5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58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45分。
原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已缴纳人民币1548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467.55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2.2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48.39元。
该犯原判没收个人财产无明确数额，因此本次提请减刑幅度未扣减，请贵院酌情裁定。2022年5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91号意见书，认为该犯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缓，对其减刑幅度依法应予以从严掌握；且还有部分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依法可以再予以从严掌握，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五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炳沼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炳沼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江炳沼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0号
罪犯程远伟，男，汉族，初中文化，1988年7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蒙山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8年3月31日被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于2010年3月13日刑满释放。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闽0111刑初4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远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其刑期自2016年4月23日起至2024年4月22日止。2016年10月1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727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9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27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 2021年2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3刑更16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4月23日起至2022年12月2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程远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370.8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181.5分，合计获得2552.3分，表扬4次。间隔期自2021年3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165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交清。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程远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远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程远伟减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1号
罪犯凌春胜，男，汉族，小学文化,1983年4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兴业县，捕前系务工。曾于2004年3月29日因吸毒行为被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强制戒毒三个月；又于2005年9月23日因犯盗窃罪被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同年12月12日刑满释放；又于2006年6月8日因盗窃行为被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又于2006年9月28日因吸毒行为被广东省深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二年；又于2010年6月24日因犯抢夺罪被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2年1月18日刑满，系累犯。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5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2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凌春胜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七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其刑期自2012年6月15日起至2031年6月14日止。2013年2月4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23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148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18年10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1051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0年7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62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6月15日起至2030年3月14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凌春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13.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5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3047分，合计获得3260.5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20年8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4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37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7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7000元，未缴纳;责令共同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690.58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90.89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088.87元。
该犯因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且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间隔期已延长，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凌春胜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凌春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凌春胜减刑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2号
罪犯林水兴，男，汉族，初中文化，1983年2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17年11月16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同年12月11日刑满释放。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闽0581刑初8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水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闽05刑终164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刑事判决。其刑期自2019年2月22日起至2023年2月21日止。2019年12月9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水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657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1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案件审理期间，该犯已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1200元，并预缴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水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水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水兴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3号
罪犯庄建阳，男，汉族，中专文化，1981年9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经商。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2019）闽0302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建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其刑期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23年1月11日止。2019年11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庄建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19年11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得2929.9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已缴纳罚金人民币118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18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950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7594.39元（不包括购买药品、报刊书籍费用），月均消费人民币271.2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03.5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7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庄建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庄建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庄建阳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4号
罪犯林元孝，男，汉族，初中文化，1996年7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八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闽0111刑初3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元孝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刑期自2020年3月25日起至2022年12月24日止。2020年12月1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林元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1509.3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2年5月 18 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元孝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元孝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林元孝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 1 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5号
罪犯黑小安，男，彝族，文盲，1994年4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金阳县，捕前系农民。现在九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闽0303刑初6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黑小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7）闽03刑终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2027年1月28日止。2017年3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2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48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2026年7月2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黑小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15分，本轮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2977分，合计获319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累计获得268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3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7000元，上次减刑已缴清；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300元，上次减刑已缴清。
该犯因犯绑架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提请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黑小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黑小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黑小安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6号
罪犯彭毅，男，汉族，初中文化，1994年6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农民。现在九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0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7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毅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其刑期自2012年8月26日起至2025年2月25日止。2013年5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3刑更893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8年4月28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3刑更432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0年5月27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320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8月26日起至2023年3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彭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75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3669.8分，合计获3744.8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6月至2022年3月，累计获得2909.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8000元，上次减刑已缴清；共同退赔人民币28185.2元，上次减刑已缴清（其中该犯缴纳14186元）。
该犯因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提请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彭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彭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彭毅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7号
罪犯傅阿被，男，汉族，中专文化，1986年3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经商。现在九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8）闽05刑初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傅阿被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六百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刑终1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2032年2月10日止。2020年2月19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傅阿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自2020年2月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2796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六百万元，已缴纳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6638.16元(共25个月），月均消费265.53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267.34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幅度扣减3个月。2022年5月18日，莆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莆检减提请意〔2022〕92号意见书，认为该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账户可用余额较多，悔罪态度较差，建议改变减刑幅度为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傅阿被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傅阿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傅阿被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8号

罪犯耶古古,缅甸文名字:yet ko ko，男，小学文化，1993年5月8日出生，缅甸国籍(以上身份信息系自报，缅甸驻华大使馆已回函核实)，捕前系无业。现在十监区服刑。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日作出（2019）闽05刑初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耶古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闽刑终2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刑期自2018年5月2日起至2026年5月1日止。2020年1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耶古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本轮考核期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累计获2071分，合计获2071分，折算表扬3次。考核期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耶古古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耶古古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耶古古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59号
    罪犯阮红风（外文名：NGUYEN HONG PHONG），男，高中文化，1984年5月24日出生，越南国籍，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3日作出(2019)闽0181刑初字第4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红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驱逐出境。其刑期自2018年11月29日起至2028年11月28日止。2019年8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阮红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2019年8月起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3359.3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35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缴纳29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9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元，未缴纳。该犯考核期内消费人民币6839.3元，月均消费213.7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74.38元。
    该犯系暴力犯罪被判十年以上，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阮红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阮红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驱逐出境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阮红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62号
罪犯谢龙华，男，汉族，初中文化，1988年7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直属二中队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闽0582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龙华犯诈骗罪，判处有刑期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其刑期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23年8月27日止。2018年8月21日交付福建省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3刑更954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23年1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谢龙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18.5分，本轮考核期自2020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2054分，合计获得2072.5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20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172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180000元，已缴纳完毕。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谢龙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龙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谢龙华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60号
    罪犯黄文英（外文名：HOANG VAN ANH），男，初中文化，1992年8月23日出生，越南国籍，现在十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字第20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文英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其刑期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2年12月9日止。2020年1月8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文英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考核期2020年1月起至2022年3月内累计获2675分，表扬2次，兑换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2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4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99元；已缴纳5000元，其中本次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
    本案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文英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文英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1.罪犯黄文英卷宗1册
          2.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福建省莆田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2〕闽莆狱减字第361号
罪犯王虎勇，男，汉族，小学文化，1982年5月16日出生，出生地四川省长宁县，住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无业。现在莆田监狱医院服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2017）闽0524刑初796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王虎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2023年3月15日止。2017年9月22日交付莆田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1月29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3刑更1452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2022年12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王虎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结余23分，本轮考核期自2019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累计获3090分，合计获得3113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19年12月起至2022年3月止，获得2790分。考核期自2019年9月起至2022年3月止违规1次扣10分。
原判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人民币15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元。原判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114112元，已缴纳0元。该犯考核期内累计消费人民币8331.11元，月均消费268.75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46.2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4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虎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虎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虎勇卷宗1册
⒉减刑建议书1份
                        福建省莆田监狱
二0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